
i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＼ 

临人社发〔2017〕309号

临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转发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办公室关于城镇职工医保执行国家基本医疗 、 工伤和

生育保险药品目录等有关问题文件的通知

各县、 自治县、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现将《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城镇职工医

保执行国家基本医疗、工伤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等有关问题的通

知》（云人社办〔2017〕74号）文件转发你们， 请认真遵照执

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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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人社部36种谈判药品在城镇职工大病补充保险、门诊

慢性病、特殊病、70岁以上老年人等待遇政策中，均先执行《云

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执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

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（，2q17年版）的通知》中规定的自付比例。

三、自2017年9月 1 日起执行，执行日期后发生的药品费

> J l 用，要按规定给予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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